酒店婚庆场地承包合同

甲方： 

乙方：

为了发展经济，合理开发及利用场地，经双方协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公开、诚信、平等、自愿”的原则，也本着“资源共享，承包共赢”的原则。现甲乙双方按照平等自愿，互利互惠原则，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合同条款。

第一条、承包场地说明

位于  --------------------------------------------------------

第二条、场地承包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一年，从签订之日起生效，即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第三条、承包事宜说明

1 、乙方指定甲方为唯一婚庆合作单位，酒店内所有婚庆活动和其他有关活动（如生日、祝寿、会务等）均由甲方承办。

2 、甲方投资设备安装于                   ，设备清单见附件

3 、甲方承包XXX宴会厅，并升级其灯光舞台等设备，具体出租价格明细见附件2。

4 、承包合同签订以后，场地使用费由甲方收取，并由甲方开具收据。

5 、经甲乙双方协商场地费为： 

6 、由甲方承办活动，婚礼所消耗的电费，依               支付于乙方。

7 、在合作协议生效期间，仍有客户选择其他婚庆公司，场地费可调整为： 

8 、甲方以设备出资形式作为甲方承包场地的承包费。乙方以场地出资的形式作为乙方出租场地的承租费。甲方设备共计：        元。

第四条、场地使用范围：

婚礼庆典，满月宴，各种宴会，各类活动的举办，新闻发布会的举办，晚会，演出的举办。

第五条：续约

1 、甲方有意在承包期满后承包的，应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应在承包期满前对是否同意承包进行书面答复。乙方同意续包的，双方应重新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期满前乙方未做出书面答复的，视为乙方同意承包，承包为不定期。

2 、承包期满甲方如无违约行为的，则享有在同等条件下对场地的优先承包权，如甲方无意承包的，应在承包期满前三十日内书面通知乙方；乙方有违约行为的，是否承包由甲方决定。

第五条：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 、甲方负责承包场地的销售与使用与场地的推广。

2 、甲方有义务让本场地享受现有户外场地资源信息。

3 、甲方在承包期间，甲方有义务在其官方网站进行户外场地的宣传推广。

4 、甲方有义务在其所在的婚庆商家联盟圈中优先推荐承包场地的使用及承包推广。使用包括各类活动，展会等。

5、甲方应爱护并合理使用场地内的各项设施，如需改动应先征得乙方同意。

6 、承包期间，甲方为场地活动举办的指定单位，可对外进行场地指定单位宣传。 

7 、甲方结合乙方建议，完成对舞台周边的灯光、音响的安装，预留地面电源插座。

8 、合作双方在业务实施过程中，如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客户方利益、名誉和客户关系受到损害的，甲方有权终止合约，乙方应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

第六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负责提供场地，并负责收款、税费等经营活动的管理，场地租赁费用归乙方所得。  

2、场地承包期间，乙方需提供办公场所_______________给甲方开展业务使用，如乙方改变用途时需提前告知甲方。

3、乙方应负责租赁物内专用设施的维护、保养、年审，并保证在本合同终止时专用设施以可靠运行状态。

4、乙方对租赁物附属物负有妥善使用及维护之责任，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故障和危险应及时消除，以避免一切可能发生的隐患。

5、场地费用调整时需和甲方协商，或及时告知甲方。

6、承包期间，关于活动举办方的举荐，乙方有义务进行推荐甲方。

7 、乙方提供库房，做为甲方放置贵重设备和相关器材的存放场地。

8 、乙方安排专门人员负责与甲方的沟通与协调。

第七条：合同的解除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1、乙方做出违反合同约定的相关事项。

2、将场地擅自转租、转让、转借给第三人，或和其他租户交换场地的。

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1、未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场地，经乙方三次书面通知未改正的。  

2、进行其他违法活动或被新闻媒体曝光造成恶劣影响的。 

甲方或乙方因自身原因需提前解除合同的，应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对方，经协商一致后办理解除承包手续。 

第八条 免责条款   

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使场地不适于使用或租用时，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责任且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九条 保密   

双方保证对从另一方取得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商业秘密（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及其他商业秘密）予以保密。未经该商业秘密的原提供方同意，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该商业秘密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保密期限为五年。  

第十条 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第十一条 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将作为通知、信件、律师函、法院文书、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

甲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号：

乙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号：

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微信号/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微信号/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彩信、微信、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信件、律师函、法院文书、仲裁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

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微信号/电子邮件地址变更，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否则，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电话/电子邮箱/微信号送达后视为送达，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

第十二条 补充与附件   

本合同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甲乙双方可以达成书面补充协议。本合同的附件和补充合同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签字：                           签字：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